
关于淄博绿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淄博市厨余垃圾综合处置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审批意见
川环审〔2024〕004号
淄博绿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淄博市厨余垃圾综合处置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已收悉，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小范村南，公司现有3×600t/d循环流化床焚烧炉，配套建设公用工程及废气处理、废水处理等环保设施。本项目为厨余垃圾综合处置改造项目，在厂区东部原有车间内建设一条200t/d厨余垃圾处置生产线，主要建设卸料仓、破碎机、挤压脱水机、除杂机、除砂器、离心机等设备。项目建成后，主要对淄博市淄川区和其他部分区县通过生活垃圾分类出的厨余垃圾进行处理。项目已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401-370302-89-02-70277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我局已受理该项目并在淄川区人民政府网站对环评全文、信息公开承诺书及公众参与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根据环评结论，该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在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能达到环境保护要求，你公司应按环评所列建设项目规模、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建设。

二、该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该项目废气主要是卸料大厅、卸料平台及垃圾处理设备等产生的恶臭气体。在卸料大厅进、出口处设电动卷帘门和空气幕，以防臭气外逸；栈桥沿路布设植物除臭喷淋系统；卸料平台卸料口配备自动电子感应卷帘门。处理车间设置为全密封，车间内主要产生恶臭气体的设备进行密封并预留臭气接口，将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臭气进行收集；车间上方设有吸风口，抽吸车间内臭气，使车间内呈微负压状态，防治恶臭污染物的积聚和溢出；设备及车间引风作为厂区循环流化床焚烧炉助燃空气。采取前述治理措施后，厂界无组织氨、硫化氢、臭气浓度须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要求。

2.该项目废水包括垃圾渗滤液、设备冲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及职工生活污水等。项目废水经厂区500m3/d污水站（采用预处理+UASB+A/O-MBR膜系统+DTRO+MVR工艺）处理后部分回用，剩余部分排入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集中处理；项目外排废水须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及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进水水质要求。

3.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生产设备运转噪声。采取合理布局，优先选择低噪音设备，对高噪音设备要采取减震、隔音、消声等综合控制措施，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GB12348-2008）2类标准。

4.项目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中相关标准要求（环境保护部〔2013〕36号）。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标准。固体废弃物实施分类管理和妥善处理工作。按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分类收集、妥善安全处置固体废物。

5.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进行地下水污染防治。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等要求，对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等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加强重点防渗区防渗措施的日常维护，防止对地下水和土壤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6.你单位应当对施工期、运营期的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一起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理。不得采用国家、地方淘汰的设备、产品和工艺，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正规设计，施工单位要按照设计方案和相关施工技术标准规范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技术要求。
7.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制定环保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企业环境管理的意见》（淄环发〔2010〕60号），并作为环保验收必要条件。按有关要求规范设置环保图形标志、环保治理设施标识牌及环保宣传栏。

8.本批复只作为项目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可以建设的依据。项目涉及有关规划、消防、安全生产、卫生、防疫等问题的，应按相关部门管理要求落实。
9.强化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机制。按照信息公开有关要求，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体系，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强与周围公众的沟通，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三、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应当重新向我局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建设必须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如因后期相关规划调整，项目不符合相关规划要求，须按相关要求进行搬迁整改。项目验收后，新建、改造提升环保治理设施的，需对环保治理设施进行验收。
五、本项目在产生事实排污前应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并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申领或变更排污许可证和进行生产管理；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六、本项目若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或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应按照《淄博市污染源自动监控条例》等相关规定，完成自动监测设备的安装联网。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淄川分局昆仑环境执法中队负责对该项目的环境监察工作。

                     2024年7月29日

抄送: 淄川区应急管理局

昆仑环境执法中队
